
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
香格里拉奶子河河道治理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评审意见

迪庆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迪庆州水务局关于请求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香格里拉奶子河河道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给予审查及审批的请示”﹝2019﹞186号,受贵委员会委托，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初步设计报告评审专家组于2019年11月24日在香格里拉市组织召开了《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迪庆州水务局、香格里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香格里拉市水务局、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单位）等。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设计单位的成果汇报后，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和评审，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设计单位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对《初设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评审认为修改完善后的《初设报告》基本达到规程、规范对本阶段设计内容和深度的要求。具体评审意见如下：
一、水文

（一）年洪水。本项目治理河段奶子河位于香格里拉市城内。奶子河由东向西流经城北，在江克下游汇入纳帕海。奶子河的集雨面积70.72km2（纳帕海汇口处周边明流区集水面积为9.52km2，河长为5.6km，比降为1.0‰；暗河出露区的集水面积为61.2km2）。
本次治理终点断面位置为214国道桥，集水面积为67.13km2（明流区集水面积为5.93km2，河长为3.76km，比降为1.70‰；暗流区的集水面积为61.2km2）。

（1）基本同意设计洪水标准的划分和确定，同意明流区采用本流域附近的香格里拉气象站为参证站采用手册法计算洪水，采用暴雨移植法和调查法进一步佐证；暗流区采用洪水调查法结合明流区计算成果推求设计洪水，见下表。
	断面
	项目
	频率P（%）

	
	
	1
	1.67
	2
	3.33
	5
	10
	20

	治理河段末端
	洪峰流量(m3/s)
	17.5
	15.9
	15.2
	13.1
	11.0
	6.77
	4.67

	K2+000断面
	洪峰流量(m3/s)
	8.42
	7.79
	7.31
	6.69
	5.33
	4.13
	2.68

	治理河段起点
	洪峰流量(m3/s)
	1.99
	1.99
	1.99
	1.99
	1.99
	1.99
	1.99


（二）枯期洪水。基本同意枯期洪水标准采用3年一遇，基本同意以香格里拉气象站资料为依据，采用手册法计算的治理河段各控制断面的枯期设计洪水成果，见下表。
	治理段
	断面名称
	11-3月

（P=33.3%）
	10-4月

（P=33.3%）
	11-3月

（P=33.3%）
	11-4月

（P=33.3%）

	奶子河
	终点214国道
	3.47
	3.69
	3.17
	3.60


（三）泥沙。基本同意查土壤侵蚀模数图的方法，估算治理河段代表断面的泥沙成果。
（四）水位～流量关系。基本同意末端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及糙率分析，计算治理河段代表断面的天然河道水位～流量关系成果。
二、工程地质

（一）根据1:400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A.1》（GB18306－2015），《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2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s，对应地震基本烈度Ⅷ度。

（二）工程区域位于青藏滇缅印支“歹”字形构造北段东部，主要构造形迹近东西向转为北西向，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拟建场地位于香格里拉市，属高原河流冲洪积堆积地貌。拟建项目范围较大，场地北东两边紧靠山脚，奶子河沿场地中部穿过，北边靠山脚附近为一块沼泽地， 场地区域地势起伏不大，现状地表主要为草地及耕地，有少量民居。奶子河由东向西流经城北，在江克下游汇入纳帕海,项目范围内地面高程介于3274.04～3293.32m，相对高差为19.28m。

河道所在地区为小型的侵蚀河谷谷盆，地势平缓，略有起伏，水系发育。沿河发育有Ⅰ级阶地；Ⅰ 级阶地属堆积阶地，一般阶面高出河床 0.5m～1.5m。

（三）基本同意河道治理工程地质条件评价意见。治理河段河岸和堤基除建有的挡墙之外，其余河道堤身多为河道冲刷沉积的一级阶地土堤，局部为附近居然乱扔乱倒的建筑垃圾，治理河段除附件山体见基岩出露，治理河段覆盖层较厚未见基岩出露。主要地层以第四系主要为粉质黏土、砂砾石。堤后土体主要为天然粉质黏土、砂壤土、人工填土等土体。整个治理河段内河床基本为粉质黏土层覆盖，少许见砂砾石，下伏地层为全新统（Qh）及三叠系为主，分别为三叠系上统哈工组第一段T3h1及第二段T3h2，三叠系上统挖鲁八组T3wn，三叠系中统T2，三叠系下统柏柏组T1b；因河道水流缓慢，河流坡度较小。左右岸河堤堤身上部基本为第四系洪冲积粉质黏土，坡度多为50~85°，岸坡稳定，洪峰期河水对堤身松散土体冲刷较强，局部水土流失严重， 每次洪峰过后都留有明显的冲刷痕迹，凹岸冲蚀强烈，河曲加剧。
（四）基本同意堤防地质条件评价意见。
根据河岸岩（土）体的抗冲刷能力，将河岸稳定性分为基本稳定、稳定性较差、稳定性差；堤基上部多为含砾粉质粘土，下部为砂（卵）砾石层或基岩，地质结构以多层结构（Ⅲ）为主，单层结构（Ⅰ）次之，局部为双层结构（Ⅱ），总体属堤基工程地质条件较好（B类）—较差（C类），河岸抗冲刷能力差。
基本同意堤防基础置于粉质黏土、砂（卵）砾石层或基岩上，地基承载力基本满足堤防基础承载力的要求。对基础砌置深度内的厚度较大的软弱层（淤泥）及深潭，等软弱层，建议堤防基础采取置换等加固处理措施。堤基粉质黏土、砂（卵）砾石层存在渗漏，但不存在渗透变形破坏，同意堤基不进行防渗处理。
施工阶段应进一步复核治理河段地质条件，加强不良地质段施工地质勘察工作，配合解决施工地质问题。

（五）基本同意其他建构筑地质条件评价意见

施工阶段应进一步复核其他建构筑地质条件，加强不良地质段施工地质勘察工作，配合解决施工地质问题。

（六）治理河段沿线建筑物较多，施工中应注意与现有建筑物的衔接关系；对河道施工可能影响的建筑物应进行分析，提前采取相应的保护处理措施。
（七）工程区地下水位较高，堤基开挖多在地下水位以下，开挖边坡不稳定，易垮塌，开挖易发生渗透变形破坏，需及时支护，同时采取抽排水处理措施。
（八）天然建筑材料
1.基本同意块石料、混凝土骨料从宏昌采石场购买。料场距离工程治理段综合运距约15km，岩性为三叠系上统哈工组及第二段T3h2砂岩，砂岩容重为γ=25.5～26.8KN/m3，满足规范＞24KN/m3 要求，饱和抗压强度 Rb＝42.9～54.5Mpa，满足规范＞40Mpa 的要求。本次工程使用砂石料共计10万m³，材料储量为88-100万m³，能满足设计要求。储量及质量均满足要求，料场生产人工机制砂、块石、毛石等，为当地工民建砂石料场，质量和储量基本满足工程建设用料要求。

2.回填料

基本同意河堤背坡及墙趾的回填料，采用河堤沿线黏土开挖量为填筑料，严禁用淤泥质土、含植根茎、砖瓦垃圾等杂质及腐殖土回填。

3. 土料场

基本同意围堰土料在工程区附近可开采或利用开挖堤基上层的粉质粘就地开挖未含植物生长层的土作为围堰土料。

三、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同意本工程主要任务是对奶子河源头至214国道段主河道进行防洪排涝水生态的治理，使奶子河流域内城区能抵御20年一遇洪水侵袭，同时结合城市建设，进行排污、人行步道综合为一体工程建设，并与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相协调，配合全水系打造奶子河湿地公园，使奶子河达到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满足城市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同意治理河段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本防洪工程等别为Ⅳ等，其主要建筑物堤防为4级建筑物。
（二）基本同意奶子河河道治理工程治理起点为上游源头出水点，终点位于214国道桥，治理段河道长度3754.53m，两岸新建堤防7330.41m，河道疏浚3754.53m。
（三）基本同意现状河道存在问题分析和过流能力复核结果，现状河道底坡较缓，两岸多为农田、荒地、草地和少量城镇居民区，地面高程低于设计洪水位，现状部分河段过流能力不满足20年一遇洪水标准。
（四）基本同意治导线基本沿现状河岸线布置，根据行洪要求、占地及工程量等综合分析后确定堤距。
（五）基本同意治理河段设计水面线的推算成果及确定的堤顶高程。
四、水工、施工

（一）设计标准

基本同意奶子河河道治理工程堤防工程级别为4级。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0s，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的规定，堤防按丁类设防。

（二）治理方案

基本同意奶子河河道治理工程的治理方案，主要是对河道按照防洪标准进行生态治理，同时结合奶子河湿地公园规划水域岸线进行布置，满足湿地公园水域要求，改善城区环境质量。

（三）治导线与行洪断面

奶子河河道治理段位于香格里拉市城镇辖区内，治理河道长度3754.53m，现状河道走势基本稳定，基本同意堤线大致按现状河岸的走向布置。

同意奶子河河道治理段行洪断面选择格宾生态草皮护坡断面。基本同意治理段河底宽确定为12.0m～210m，堤顶距为15.0m～220m。

（四）堤型结构

1.基本同意起点至尼旺路段堤型采用格宾草皮生态式护坡，岸坡坡比1:5~1~50，堤脚砌筑格宾1.0×1.0m挡墙作为护脚，挡墙顶部至正常蓄水深度为格宾石笼护坡，护坡底部先铺设5cm厚碎石垫层，在铺设0.3m厚石笼护坡，石笼护坡上铺设20cm厚种植土，再种植本地水生植物；正常蓄水位至堤顶铺种本地草皮，岸坡结构采用三维土工网垫+种植土型式；堤顶设3.0m宽人行步道，人行步道设置2%的横向排水坡度，两端采用C25砼砌筑路肩，断面尺寸为0.3×0.5m，堤顶底部先铺设25cm厚级配碎石垫层，然后浇筑10cm厚C25透水砼垫层，最后铺设50mm厚彩色透水混凝土面层，人行道外侧设0.2×0.2m排水沟和1.0m宽小型乔木绿化带。

2.基本同意尼旺路至昌都路段堤型采用格宾草皮生态式护坡，堤脚砌筑1.5m高格宾挡墙作为护脚，格宾挡墙为台阶式，尺寸底宽为1.5m、背水面采用退台设计，退台0.5m，迎水面为直墙，顶宽为1m，背水面设聚酯长纤无纺布反滤，基础设0.1m厚碎石垫层，格宾顶部设2.5m宽亲水平台，亲水平台设置2.5%的横向排水坡度，亲水平台底部先铺垫10cm厚碎石垫层，然后浇筑15cm厚C25混凝土基础，最后铺设50mm厚荔枝面青石板面层；亲水平台至堤顶护坡采用草皮铺设，坡比1:3~1:5（根据地形变化），岸坡采用“S型”，岸坡结构采用三维土工网垫+种植土型式；堤顶设3.0m宽人行步道，人行步道设置2%的横向排水坡度，两端采用C25砼砌筑路肩，断面尺寸为0.3×0.5m，堤顶底部先铺设25cm厚级配碎石垫层，然后浇筑10cm厚C25透水砼垫层，最后铺设50mm厚彩色透水混凝土面层，人行道外侧设0.2×0.2m排水沟和1.0m宽小型乔木绿化带。
3.原则同意治理河段基础埋深为1.0m。下阶段应根据河道治理段的地质条件进一步复核、调整基础的埋置深度。

（五）其他建筑

1.基本同意在满足景观用水河段设置拦水堰，位置可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拦水堰为混凝土结构，采用C20砼浇筑，采用梯级跌水，顶部设过河汀步。下阶段应根据河道治理段的地形地质条件进一步优选拦水堰位置，并优化拦水堰结构。

2.基本同意源头取水池隔离设计，隔水墙采用C20埋石砼浇筑，宽度为1.0m，顶部设取水便道。下阶段应根据景观要求进行合理布置和优化，确保安全和美观性。

3.基本同意为提高堤防的使用性和实用性，需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便民梯步连接亲水平台和人行步道，其中出水源头至尼旺路段堤防未设置亲水平台，因此只考虑拦水堰位置设置便民梯步由堤顶人行道路连接拦水堰汀步，尼旺路至昌都路段堤防设有亲水平台和堤顶人行步道，因此除考虑在拦水堰处设置梯步连接人行步道和汀步外，再每隔100m设置一处梯步连接人行步道和亲水平台。梯步宽5.0m，两端采用C25砼砌筑路肩，底部铺设10cm厚碎石垫层，再浇筑15cm厚C15混凝土底板。踏步的设置应不影响河道行洪断面。
4.基本同意排污系统布置，为完善奶子河周边污水排放系统，在尼旺路至昌都路段左岸新建DN400排污管1条，总长842.60m，起点接尼旺路桥跨河污水管处，终点接入昌都路桥已建污水检查井，在尼旺路上游侧右岸新建DN400排污管一条，总长910.00m，沿居民点下方进行安装，污水管每隔40m设置一处检查井。同时，为解决尼旺路桥处地势低洼造成污水排放不畅的问题，建议在尼旺路桥头松赞林寺方向建设污水提升泵站1座，泵站面积为50m2，配套卧式离心污水泵2台（一用一备）。
5.基本同意防洪抢险道路的布置和结构形式，按照市政道路二级标准进行建设，道路起点接松赞林寺售票处，终点接昌都路桥南侧，总长842m，设计宽度为7.0m，沿河道岸线进行布置，道路南侧不设人行步道，北侧采用堤防新建巡河路作为人行步道使用。道路结构为基础设400mm厚级配碎石基层，上部设300mm厚5%水泥碎石稳定层，再铺设70mm厚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20C），最后铺设50mm厚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面层（AC-13C）。道路北侧设雨水收集管网，收集后通过集水池排入奶子河，南侧安装污水管道，接入下游无水管网系统。下阶段应进一步细化集水井布置及结构。

（六）施工

1.同意施工导流洪水标准为枯季(11～4月)3年一遇，采用分段纵向围堰、河床导流的分期导流方式。

2.基本同意选定的施工方法及施工总布置。

3.原则同意施工进度计划安排，施工总工期按8个月控制。

五、工程占地
1.基本同意新增永久占地420亩，其中：耕地340亩、草地46亩，建设用地34亩。临时工程占地19.63亩，其中：耕地15.79亩、草地3.84亩，建设用地0亩。
2.工程永久占地由地方自行解决，临时占地补偿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工程完工后新增临时占地应及时予以恢复。

六、环境保护设计及水土保持设计
（一）环境保护设计
1.基本同意奶子河河道治理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项目区内无景观文物和重要设施。工程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从环境影响角度评价是可行的。

2.基本同意环境保护设计原则、设计内容和执行标准。

3.基本同意施工期“三废”处置措施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设计方案。

4.基本同意环境监测计划，环境管理、监理与验收计划。
5.经评审环境保护概算投资57.99万元。
（二）水土保持设计
1. 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

2. 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3. 基本同意项目确定的弃渣场级别及拦挡工程、截排水工程、斜坡防护工程及植被恢复工程级别及设计标准，但后期要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根据弃渣场地形、堆渣方式、堆渣容量和水文地质条件等，进一步深化弃渣场防护措施设计，确保安全，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危害。
4. 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的确定。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29.31公顷。

5.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预测，工程建设开挖扰动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量为1146.20t，新增水土流失量974.27t。

6. 鉴于项目区属于金沙江岷江上游及三江并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同意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按青藏高原区一级标准执行。

7. 基本同意至设计水平年末，水土流失治理度为85%，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渣土防护率为89，表土保护率为9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5%，林草覆盖率为18%。

8. 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

9.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频次、时段、内容和方法。

10. 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方法和成果。价格水平年与主体工程一致，为2019年11月的价格水平。经评审水土保持新增概算投资为103.73万元。

11.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建设区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七、工程管理

（一）同意工程建成后交由香格里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统一管理。

（二）基本同意工程的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三）同意工程管理提出的河道管理措施及要求等。工程建成后，管理所应切实按照《初设报告》提出的要求，组织好河道管理和防洪抢险的日常工作。
八、设计概算

(一)基本同意工程设计概算根据云水规计〔2016〕171号、办水总〔2016〕132号、水总〔2014〕429号文编制。

(二)基础单价为2019年11月份的价格水平。

(三）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经评审工程概算总投资为7693.63万元（不含永久占地投资，详见附件1）。另永久占地及超标准临时占地投资由地方自行解决。综合治理长度3.754km，单位长度投资为2049.45万元/km。

(四）建议技施设计阶段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施工图预算，做好施工招标工作，严格控制工程投资。
（五）根据评审要求设计单位进一步按《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和水利部水总(2002)116号文颁布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规定对工程量进行了复核。设计单位应对工程量的准确性负责，严禁高估冒算。
九、经济效益

(一)经济评价的编制依据、方法符合《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的规定，评价指标和敏感性分析均满足要求，工程建设在经济上合理。

(二)工程实施后，能够使奶子河达到20年一遇防洪标准，同时美化周边环境，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附件：1. 设计概算评审表

      2. 专家组成员名单 

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香格里拉奶子河
河道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评审专家组

       2019年12月24日
附件1：
	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奶子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评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独立费用
	合计

	Ⅰ
	工程部分投资
	 
	 
	 
	7531.91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6216.28
	 
	 
	6216.28

	一
	堤防工程
	5491.61
	 
	 
	5491.61

	二
	拦水堰
	129.03
	 
	 
	129.03

	三
	截污工程
	160.61
	 
	 
	160.61

	四
	道路工程
	435.02
	 
	 
	435.02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0.83
	5.50
	 
	6.33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1.52
	10.17
	 
	11.69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149.91
	 
	 
	149.91

	一
	导流工程
	32.70
	 
	 
	32.70

	二
	施工交通工程
	22.40
	 
	 
	22.40

	三
	施工场外供电工程
	31.45
	 
	 
	31.45

	四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31.60
	 
	 
	31.60

	五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31.76
	 
	 
	31.76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789.04
	789.04

	一
	建设管理费
	 
	 
	192.48
	192.48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133.44
	133.44

	三
	质量抽检费
	 
	 
	63.69
	63.69

	四
	审计费
	 
	 
	54.12
	54.12

	五
	工程勘测设计费
	 
	 
	345.32
	345.32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6368.54
	15.67
	789.04
	7173.24

	　
	预备费
	 
	 
	 
	358.66

	　
	基本预备费
	 
	 
	 
	358.66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8709.01

	1
	征地投资
	　
	　
	　
	5086.9

	2
	拆迁移民投资
	　
	　
	　
	3622.11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57.99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03.73

	Ⅴ
	工程投资总计（Ⅰ～Ⅳ合计）
	 
	 
	 
	16402.64

	　
	总投资
	 
	 
	 
	164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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